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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许可决〔2024〕94 号

韩城市禹门口抽黄改造工程

取水许可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韩城市禹门抽黄管理处:

你单位申请办理韩城市禹门口抽黄改造工程取水许可审批

相关资料收悉，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。2020 年 11 月，

黄委批准该项目取水许可申请。由于该项目增加了供水对象，且

各取水用途之间水量进行了调整，本次重新申请办理取水许可。

前期，黄委水资源管理局组织审查了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

书，形成了审查意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取水许可和

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《取水许可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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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》《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准予你

单位韩城市禹门口抽黄改造工程取水许可审批行政许可。具体许

可事项如下：

一、韩城市禹门口抽黄改造工程是利用黄河水解决韩城市

北部塬区水资源紧缺矛盾的工程，北起龙门镇禹门口，南至龙门

镇马庄村。2016 年 9 月，韩城市发改委以韩发改发〔2016〕193

号文批复了该工程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级泵站、二级泵站、

泥沙处理站、净水厂及输水管线。由于大唐韩城第二发电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大唐二电）地下水源井位于陕西黄河湿地省级

自然保护区，韩城市人民政府以韩政函〔2024〕20 号文明确要

求大唐二电将现有黄河滩区地下水水源调整为地表水源，由韩城

市禹门口抽黄改造工程向其供给黄河地表水，大唐二电现有取水

许可指标调整到禹门口抽黄改造工程。

二、同意该项目以黄河干流地表水作为取水水源，考虑输水

及净化处理损失后，该项目年取水量 2035.41 万立方米（暂不含

大唐二电取水），其中生活 401.19 万立方米、农业 550.30 万立

方米、工业 1083.92 万立方米。待该项目具备向大唐二电供水条

件后，将根据大唐二电取水许可情况，对本项目许可水量进行核

定和调整，同时大唐二电应对其黄河滩区地下水井予以封停。本

项目取水量占用渭南市黄河分水指标。

以上批复的年取水量是多年平均情况下的最大取水量，遇到

重大旱情以及其他需要限制取水的情形时，计划用水管理单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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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对其取水予以限制。

三、同意该项目取水口位于渭南市韩城市龙门镇禹门口黄河

干流龙门大峡谷出山口上游 0.3 千米处的黄河右岸（龙门镇渚北

村），坐标为北纬 35°39′37″、东经 110°35′36″。该项目

由一级泵站取水后，通过输水管道送至泥沙处理站，经处理后分

两路供水：一路进入净水厂，经处理后自流进入渚北水厂，依托

该厂现有供水管网供给龙门镇白矾河以北生活用水；另一路经二

级泵站加压后输水至马庄分水池，沿途设大唐二电分水口和龙门

产业园分水口。

该项目取水口上距龙门水文站 1.2 千米，龙门水文站至该项

目取水口间无取用水户。根据龙门水文站 1987—2022 年实测径

流量分析，龙门水文站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 206.75 亿立方米，

现状水质为地表水Ⅱ类，该项目取水口处黄河地表水水量和水

质均满足项目用水需求。

四、该项目为水资源配置工程，本身不产生废污水。各供

水对象应严格执行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

的废污水处理及回用要求。工程运行要服从黄河防洪、防凌和

水量统一调度的要求。你单位应建立应急管理机制，加强监测

和管理，确保工程建设和运行满足水资源保护的相关要求，保

障供水安全。

五、基本同意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提出的取用水合理性

分析、节水评价相关内容及节水措施。在采取节水措施后，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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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年 2025 年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100 升/人·天，农村居民

生活用水定额 70 升/人·天，农作物用水定额 90—180 立方米/

亩，工业用地用水量指标 50 立方米/公顷·天，以上指标均符合

《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》（DB61/T943—2020）、《城市给水工程

规划规范》（GB50282—2016）等有关要求。

六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第五十三条规定、

《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》（水资管〔2021〕

188 号）相关要求，你公司应在各主要取供水点安装合格的在线

计量设施，保证设施正常运行，确保实时取水信息传至黄河水量

总调度中心和陕西省取用水管理平台。

七、该工程建成并试运行满 30 日，且实时取水信息传至黄

河水量总调度中心后，按照《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二

十七条规定，向黄委报送有关材料，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。你公

司应同步开展取水量人工监测，每日 11 时前，通过黄河水资源

管理与调度系统报送上一日人工监测取水量数据。

陕西黄河河务局及其所属管理机构负责该项目取水许可和

计划用水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。陕西省水利厅及相关市、县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属地管理并组织实施计划用水管理。

八、你单位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

费（税）。

九、本决定书有效期为 3 年。若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取水

水源、取水地点、取水量、取水用途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当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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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取水。

十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决定书 10 个工作日内将该项目水

资源论证报告书报送陕西黄河河务局、陕西省水利厅、渭南市

水务局。

联系人：李娅芸 0371-66020297

黄 委

2024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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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，陕西黄河河务局，陕西省水利厅，渭南

市水务局。

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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